中国海洋大学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摸底表
一、调整申请
	拟撤销的学位授权学科/专业学位类别
	拟增列的学位授权学科/专业学位类别
	授权点级别

	代码
	名称
	代码
	名称
	

	
	
	
	
	


说明：1、每个学位授权学科、专业学位类别填写一行，工程硕士按工程领域填写，即每个工程领域填写一行。
2、学科代码与名称应与《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(2011 年)》一致，只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，学科代码与名称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1997年颁布的《授予博士、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、专业目录》填写。
3、授权点级别应填“博士/硕士学科授权”、“专业学位类别”、“工程领域”。
二、调整原因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三、学院意见
	













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公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 





